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10），頁 164-169 

 

自由評論 

 

第 164 頁 

初探校園中的錄影錄音問題 
黎季昊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博士生 

臺北市老松國小校長 

陳清義 

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副理事長 

臺北市延平國小校長 

 

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校園中使用錄影錄音工具的情況愈趨普及且

更加多元。然而，這種做法也引發了一些問題與爭議。本文旨在探討校園中使用

錄影錄音工具所面臨的問題，包括法律規範、隱私保護措施、道德倫理和心理影

響等方面，透過對現有社會現象的綜合分析和相關資料的探討，提出一些應對這

些問題的建議，為校園中的錄影錄音應用提供新的思維。 

二、錄影錄音相關法理探討 

(一) 憲法所保障之隱私權 

在討論錄影錄音使用時，首要考慮的法律問題是「隱私權」，而隱私權的概

念最早出現於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1992），該解釋提到銀行法的立法目的在

於保障人民的隱私權（黃琬珺，2009；葉俊榮，2016）。而在諸多大法官解釋案

中，亦多有論及隱私權之保障，如個人資料之保障（憲法法庭，2005）、通訊隱

私權之保障（憲法法庭，2007）及公共場域依社會通念，應合理保有隱私權（憲

法法庭，2011）。綜整這些大法官解釋意旨之後可得，隱私權係受憲法所保障之

權益，在認定上，則須主觀當事人自覺隱私權受到侵犯，再佐以客觀上社會通念

認合理者，二要件均成立時，方構成侵犯隱私權。 

(二) 刑法上侵犯隱私權之認定 

在《刑法》第二十八章規範出屬於侵犯隱私權的「妨害秘密罪」，而其認定

侵犯隱私權的關鍵在於公開或非公開活動，即法律實務上判定之「公共場所」及

「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在《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73 條

第 1 款中，對於「公共場所」多有闡述，係認所謂「公共場所」指的是多數人往

來、聚合或參觀遊覽之場所，如公園、車站、輪埠、航空站、學校、博物館、圖

書館、展覽會、運動會等。《刑法》第 189 條之 2 第 1 項則認為「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係指雖非多數人集合往來之公共場所，但為不特定人隨時可進出之場所，

如戲院、商場、餐廳、旅店等。在非屬上述公開場域中，若有侵犯隱私之行為，

則構成侵犯隱私權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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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憲法保障公共場域之隱私權 

「學校」其特殊性質與「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之定義多有類似之處，但在法

律上之歸類，係將「學校」定義為「公共場所」，學校既然是一個公共場所，因

此沒有隱私權的合理期待。根據大法官解釋意見（憲法法庭，1976），如果在教

室中進行的教學活動可以被不特定的人或大多數人看到或聽到，則可以認為是公

然的行為。換言之，教室內的教學活動可以視為在公共場所進行的公然行為，沒

有隱私權的合理期待。然而，隨著隱私權受到重視，大法官解釋亦提出（憲法法

庭，2011）在公共場域中，如果根據社會通念認為是合理的情況下，也可以合理

期待擁有隱私權。 

(四) 保障隱私權益的相關法令 

根據隱私權的法理，必須同時具備外在形式客觀的受到侵犯，以及內在感受

主觀的受到侵犯，方可成立隱私權侵權的要件，保障隱私權的法律制定均在此意

旨下產生，例如：《刑法》第 315-1 條對於無故對非公開行為錄影錄音之處罰。

而在行政法中，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制定，則是對於個人隱私權最為全面保障的法

令。當隱私權受到侵犯時，除了依上述相關法令應對之外，在《民法》上也可依

據第 18 條及第 195 條第 1 項的規定，請求此不法侵害隱私權行為之損害賠償。 

錄影錄音涉及到個人資料的蒐集和處理，因此需要遵守相關的法律規範。學

校和教師應該瞭解並遵守這些法律規定，以確保錄影錄音數據的合法使用和保護

（邱淑芬、鍾吉誠、謝淑玲，2016）。教育部和其他相關機構亦會制定相關的政

策和指導方針，規範錄影錄音在教育中的應用。例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

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2006），允許學校在採購評選時錄影或錄音。學校和

教師應遵守這些政策和指導方針，確保錄影錄音的應用符合法律法規要求。 

三、錄影錄音非法律規範之要項 

(一) 校園中錄影錄音的隱私保護措施 

在校園錄影錄音的應用中，錄影錄音可能會包含學生、教師和其他校園成員

的影像和聲音。這些人有權保護他們的隱私和個人資料（蔡震榮，2011；薛美蓮，

2016）。雖然學校屬於公共場域，但依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2011），仍可保有

合理期待之隱私權。因此，校園中應該實施隱私保護措施，如：獲得相關當事人

的同意、確保資料的安全儲存和傳輸、限制資料的查閱權限等（薛美蓮，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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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錄影錄音的道德倫理準則 

在校園中錄影錄音的使用目的，應在提升教學品質和學生學習成效，而不是

用於約束個人的自由或相互攻訐的工具。錄影錄音應被視為一種教學工具，而非

監控工具，學校應制定相關的倫理指導原則，以指導錄影錄音在學校教育中的應

用。這些指導原則應包括尊重個人隱私權、保護學生利益、維護教師專業和倫理

準則等方面的內容 （劉世閔，2012）。在道德倫理考量方面，須關注師生關係和

互動、教學品質與自由以及倫理指導原則等問題，保持教師專業和創造性，尊重

學生的隱私和個人需求。同時，學校應制定相關的倫理指導原則，以保障錄影錄

音在校園中正確的應用（陳啟榮、侯怡如，2012）。 

(三) 錄影錄音對個人心理的影響 

錄影錄音可能對當事人的情感和心理狀態產生影響。在錄影錄音過程中，人

們可能會有不同的情感反應，感到不安或壓力，擔心自己的表現會被觀察和評價。

對學生而言，這可能影響他們的學習動機和自信心，害怕在錄影錄音中被指出錯

誤和弱點，進而受到負面評價。因此，錄影錄音的目的應是為學生提供支持和正

面回饋，並創造一個安全和支持性的學習環境。若要在校園中對學生進行錄影錄

音，應確保學習環境充滿尊重、支持和互助，注意學生情感需求，建立良好的溝

通和信任關係，鼓勵學生分享他們的感受和想法，並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輔導。 

錄影錄音在教育領域中有多種應用方式，教師可以使用錄影錄音來錄製自己

的課堂教學，以便回顧和改進教學方法。同時，錄影錄音也可用於評估教學效果

和學生表現。學生也可以使用錄影錄音工具來進行演講或演示，以提升表達能力

和自信心。在校園中，錄影錄音的應用已逐漸普及，但隨著使用量的增加，也出

現了一些相關問題和爭議。因此，錄影錄音在法律規範之外需審慎考慮隱私保護

措施、道德倫理準則、個人心理影響等方面的影響。 

四、校園錄影錄音實務上的探討 

(一) 課堂中拍攝教師上課實況 

在課堂中，教師的教學活動是公開的行為，因此不能合理期待擁有隱私權。

師生互動也屬於公開行為，因此不會構成妨害秘密罪。如果學生錄下了教師的不

當管教行為，那麼錄影的目的就變成了釐清責任，就像行車記錄器拍攝違規行為

一樣（郭戎晉，2013），如果教師的行為涉及違法，那麼教師就沒有權利限制或

禁止錄影錄音。如果教師此刻強行要求學生刪除錄影錄音設備中的資料，則涉及

《刑法》第 304 條強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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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室內安裝監視器 

有關監視器設置的法律依據包括《警察職權行使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理自治條例》。這些法律規定僅對公務部門做

出規範，而在安裝監視器時，需要考慮其目的性、必要性、相當性和適格性（許

志雄，2012；楊雨凡，2020）。在教室內安裝監視器就像雙面刃，因為監視器所

蒐集的資料是其中一面刃，而資料的後續處理和運用則是另一面刃。因此，教室

內安裝監視器屬於公共場所的錄影錄音，雖然不違法，但卻充滿爭議（黃清德、

陳斐鈴，2005）。 

(三) 家長透過學生間接拍攝上課實況 

家長為了確認孩子是否遭受欺凌或老師體罰等情況，可能會在孩子身上安裝

錄影錄音設備，以便獲得相關的影音資料。這種情況如果發生在公共區域，則可

以被視為一種監督機制，類似於在道路上被車輛上的行車記錄器所記錄，其目的

在於事故發生時的責任釐清。然而，如果錄影發生在校園中的非公共場域，例如

在廁所拍攝同學上廁所的影片，則有可能觸犯《刑法》第 315-1 條的窺視、竊聽、

竊錄罪。 

(四) 教師配置工作紀錄器 

教師如基於保障自身權益釐清責任之目的，配置工作紀錄器進行錄影錄音，

自無違反法令之虞，但其使用範圍應限縮於公共場域，若配置工作紀錄器錄製到

他人非公開之活動，則可能涉及《刑法》第 315-1 條窺視、竊聽、竊錄罪。 

在實務上判定校園錄影錄音的合法性時，需要注意幾個要素，例如：是否在

公共場域、是否為公開活動等等。此外，在運用錄影錄音資料時，要確保目的正

當性。一般法律實務上，竊錄所得的資料在民事法院可能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但

在刑事法院就不一定會被採用。此外，竊錄行為也有可能構成竊錄罪。因此，在

錄影錄音時應考慮目的性與正當性，法院通常會承認基於「自保」的錄影錄音行

為，同時，錄影錄音的場所是否為公開，也是重要的關鍵因素。 

五、結語 

校園中的錄影錄音問題是一個複雜的議題，涉及到法律規範、隱私保護、倫

理考量和心理層面等多個方面。針對校園中的錄影錄音問題，對於法律法規與政

策規範、隱私保護問題、道德倫理考量、心理影響等方面的議題，綜整後提出了

以下建議：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10），頁 164-169 

 

自由評論 

 

第 168 頁 

1. 確實遵從法規：遵守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確保合法使用錄影錄音，包括了

解錄影錄音在何種情況下被允許使用，以及何種情況下被禁止使用。進行全

面的法律評估和風險管理，以確保符合相關法律法規，並實施自我保護和風

險控制措施。 

2. 制定明確規範：制定明確的學校內部錄影錄音使用規範，規範錄影錄音的目

的、範圍和限制，並提供相關的例子和詳細解釋。定期檢討和更新錄影錄音

使用規範，確保其符合當前實際情況和法律法規要求。 

3. 提升法治觀念：加強隱私權保護意識教育，提高校園成員對隱私保護的認識

和重視程度。深入探討個人資料的概念，介紹與隱私權保護相關的法規和規

定。同時，通過實際案例研究分享，讓校園成員瞭解隱私權保護的重要性，

並學習如何保護自己的隱私權。 

錄影錄音在校園中的應用，應該回歸以提高教學品質和學生學習為目的，同

時充分尊重學生的隱私權和情感需求，在使用錄影錄音工具時，應該保持專業和

敏感，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和需求，確保學生的參與度和學習動機得到提升。亦

即，學校對於學生的隱私權和情感需求應該綜合考量，並加強學校全體教職員工

的倫理意識，制定明確的使用規範，並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規範，方可有

效解決校園中錄影錄音問題，確保其正確應用，從而提升錄影錄音工具在教育中

的效益，促進學生的學習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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